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
行政处罚决定书
（九）应急罚〔2025〕打非-4号

被处罚单位： 重庆豪圣科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冶金二村******#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/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 屠**  职务：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： 152******31   
违法事实及证据：  现查明，你公司存在下列行为：2024年10月28日，你公司未经许可向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销售硼氢化钾（100g/瓶）4瓶、氢氧化钠（500g/瓶）5瓶、硫脲（500g/瓶）1瓶、无水乙醇（500ml/瓶）15瓶、氨水（500 ml/瓶）1瓶、三氯化铁（500g/瓶）1瓶、正己烷（4L/瓶）6瓶等危险化学品，违法所得人民币6204元（陆千贰佰零肆元整），无剩余危险化学品。
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：营业执照1份证明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、询问笔录3份证明你公司未经许可于2024年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1次、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7份证明以上硼氢化钾等7个销售商品为危险化学品、与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签订政府采购合同、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政府采购验收报告（项目号CQS24A02673）证明该次危险化学品销售行为履行完毕等。（此栏不够，可另附页）
以上行为违反了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1号）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“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（包括仓储经营，下同）实行许可制度。未经许可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。”；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9号修正）第三条第一款：“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。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，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（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）。未取得经营许可证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。”的规定。因你公司系初次违法，违法行为轻微，违法所得较少，且能主动配合调查，依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：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，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以及违法所得，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, 《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试行）》（渝应急发〔2023〕43号）第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：“违法所得按照下列规定计算：销售商品的，以销售收入作为违法所得”、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(应急〔2024〕90号文件)102项A档的规定，决定给予责令停止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，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6204元（陆千贰佰零肆元整），并处人民币10万元（壹拾万元整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处以罚款的，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 建设银行西郊分理处 ，账号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局 50001034100050005086--010102702 ，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
如果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 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 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  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 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
   重庆市九龙坡区应急管理局（印章）

 2026年1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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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，一份交被处罚人（单位）。
